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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中坐标点标注均为建筑轴线交点。

1.本工程总图平面尺寸及标高均以米计。

3.图中坐标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及罗零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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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闽乾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州闽乾工艺品有限公司厂区

总平面图

H3=52.70M

地下室轮廓线

拟建建筑物

道路线

用地范围线

场地标高

图例：

8.10

已建、在建建筑物

H1:消防高度 H2:规划高度 H3:最高点高度

(计算规则详本图设计说明,第6条)

1.本图坐标系采用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系统为罗零高程。

4.本图计量单位未注明者均为米。

5.总图方案布置满足消防、安全等要求,本图中绿地及道路仅做示意性布置,具体详另行委托

6.H1为消防高度（计算规则详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H2为规划高度(计算规则详《福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附录3)

2.配建机动车停车位建设充电设施满足《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市公共停车设施

建设的若干意见》(闽政(2016) 6号)、《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福州市电动汽车

3.按《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福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执行。

说明：

相关法规、规定的有关要求。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榕政综(2018) 4号)、侯发改{2022}111号文及其他 

的景观设计。

30m100

耐火等级一级
2-9F厂房

1F架空机动车停车:23辆

1F架空机动车停车:46辆

(折算成普通非机动车232*1.2=278辆)

1F架空层电动非机动停车:232辆

非机动车停车位说明：

项目实际建设非机动车停车位509辆;

 本次需建设电动自行车共：555*50%/1.2=232辆，每车位为2.8平方米。

需配建充电车位计算：

合计折算成普通非机动车：277+278=555辆，数量满足规范要求。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满足《福建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导则（试行）》（闽消〔2024〕109号）

《福州市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所规划管控实施意见（试行）》（榕自然综〔2024〕666号）等

 本次需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插座数共：232*33.3%=78个。

实际建设:电动自行车232辆(每辆电动自行车可折算1.2辆非机动车停车:232*1.2=278辆),位于2#厂房一层架空停车，停车库面积为650.0㎡(232*2.8=649.6㎡）,

普通非机动车277辆，停车场面积为415.5㎡(277*1.5=415.5㎡）,位于一层室外，位置、数量详总平面图。

该项目配建机动车停车位建设充电设施满足《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闽政(2016) 6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福州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榕政综(2018) 4号)、

侯发改{2022}111号文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的有关要求

(电动非机动车换算普通非机动车比：1:1.2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第6.1.2条))

H3为自室外散水地面至建筑最高点标高的垂直距离。

非机动车停车面积：650平方米(232*2.8=649.6㎡）

12.5

通道净高4.4M

其中：室外地面停车277辆,架空层电动自行车停车232(折算成普通非机动车278辆);


